附件
电商运营企业（团队）承诺服务内容明细表

电商运营企业（团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	序 号
	具体服务内容
	备注

	1
	在松潘成立独立法人电商公司(，组建专业电商运营企业（团队）。(
	

	2
	入驻期间每年免费组织开展电商技能培训100人次以上及一场大型电商赛事类和沙龙活动；(
	

	3
	对进入电商孵化中心学习的人员免费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。(
	

	4
	入驻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电商团队不得少于4人常年办公，且不得少于一位具有电商资质的专业人员（三级国家职业技能证书），并开展全县农副特产上行工作；(
	

	5
	入驻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实现年孵化新增电商主体             

家及以上，新增网络店铺    个及以上。(
	

	6
	协助县经信局开展全县电商数据的统计工作、协助县经信局管理电商产业园、固定资产管理、招商引资、党建类活动、协助管理县电子商务协会相关工作、协助县经信局开展各类电商展示展销会工作；服从镇江关生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管理；实现电商产业园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；(
	

	7
	配合组织参加全县线上线下促销活动；(
	

	8
	在松成立的独立法人公司年销售额实现300万元以上。(
	

	9
	县经信局每年对入驻企业（团队）进行考核，不符合条件自动退出。(
	

	10
	完成国家、省、州三级考核指标及相关工作。(
	


（请报名电商企业（团队）针对以上需承诺服务内容明细进行填报或打钩）
电商运营企业（团队）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